江西省外经贸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


委托出具保函申请书

江西省外经贸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：

由于本公司需要银行出具保函，所以委托贵公司向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请出具                  保函，保函金额为人民币                万元（大写：             ），保函期限以实际出具的银行分离式保函为准。

随同本申请一并提交的相关材料供贵公司决策时参考，随时欢迎贵公司派员前来进行尽职调查，并郑重声明如下：

1、保证向贵公司提供的一切材料不存在任何重大遗漏、虚假陈述或误导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。

2、承诺无条件配合贵公司项目经理的尽职调查，不隐瞒任何真实情况，否则可与贵公司随时终止项目。

3、无论贵公司是否同意本公司提交的申请，所提供的一切材料除特别申明外，一律留存贵公司存档，不必退回。
委托单位（盖章）：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（签字）： 

或授权代理人（签字）：

年　　月    日

